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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節能減碳因應對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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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自然生態工法推動

二、低衝擊開發(LID)推動

三、林相更新及加強造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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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168條自然生態工法，水土保持之處理

與維護除應符合安全、經濟外，並應考慮與自然生態工法之

配合運用。

◼ 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131條，自然生態工法之運用，水土保

持施工，應善用自然力及自然資材，以減少對自然生態環境

之衝擊。

◼ 水土保持設施節能減碳最簡易的方法即減少混凝土的使用，

但在考量安全性與耐久性的情況下，鼓勵採用生態水土保持

工法來代替。

一、自然生態工法推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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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自然生態工法

一、自然生態工法推動

水土保持設施 自然生態工法

排水設施 砌石溝、土袋溝、草溝

集水井設施 砌石集水井、土袋集水井

滯洪沉砂設施 砌石護岸滯洪沉砂設施、其他非混

凝土護岸之滯洪沉砂設施

邊坡穩定設施 植生護坡

擋土構造物 砌石駁坎、石籠、箱籠、土石籠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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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95條規定，山坡地開發利用應設置

滯洪設施，並得將土地利用、建蔽率、鋪面情形等納入檢算，

調整酌減滯洪量。

◼ 因應方式

1. 每一單項得酌減永久滯洪量之4% 。

2. 酌減滯洪量時依各集水區各別計算，合計總酌減滯洪量總

量體不超過永久滯洪量之20%為上限值。

3. 自然生態工法設施面積，經大地工程處審核確認得不計入

變更地貌面積。

一、自然生態工法因應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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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低衝擊開發(Low Impact Development, LID)為利用土地規

劃和工程設計方法，並透過分散、小規模的處理方式設計，

達到改善水質、降低逕流量、增加入滲之目標。與水土保持

滯洪設施降低洪峰流量、遲滯洪峰到達時間、增加入滲等功

能，因此加強低衝擊開發(LID)推動為本計畫首要目標。

二、低衝擊開發(LID)推動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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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低衝擊開發LID 設施建議

1.透水鋪面

2.生態滯留單元

3.樹箱過濾設施

4.植生溝

5.滲透側溝/滲透陰井

6.滲透管

7.雨水積磚

8.礫石槽

二、水環境低衝擊開發推動

營建署「Low Impact Development

水環境低衝擊開發設施操作手冊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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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95條規定，山坡地開發利用應設置

滯洪設施，並得將土地利用、建蔽率、鋪面情形等納入檢算，

調整酌減滯洪量。

◼ 因應方式

1. 每一單項LID低衝擊設施得酌減永久滯洪量之4% 。

2. 酌減滯洪量時依各集水區各別計算，合計總酌減滯洪量

總量體不超過永久滯洪量之20%為上限值。

二、低衝擊開發(LID)推動因應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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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因應氣候變遷、減緩溫室效應、善盡國際社會減碳義務、建構

城市氣候調適能力與韌性、促進城市宜居轉型及實現淨零排放

目標，針對保護區開發及大面積開發基地，經大地工程處輔導

邀集林業專家會勘認定該區域適合造林或林相更新者，建議可

進行適當人工干預及進行林相更新及加強造林，以達成減碳成

效，環境永續利用之目標。

三、林相更新及加強造林推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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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為減少碳排放，林相改良後之幹材、殘株及植生處理至關重要，處

理方式及建議如下：

1.林相改良建議種植原生水土保持喬木，並以苗木造林取代成木移植，

以兼顧景觀生態、坡面穩定及坡腳緩衝功能。

2.苗木擇定以全樹形(約2至3公尺)且不得截頂，胸高直徑6 公分以下

或地際直徑5~8公分以下為原則，以利根系發展穩定邊坡。

3.嚴格禁止焚燒植物殘株，以減少碳排放。

4.林相改良之殘材、枝條鋪設現地，防止地表土壤裸露、增加土壤肥

力及使碳回歸大地。

三、林相更新及加強造林推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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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因應方式

基地內集水區，經大地工程處輔導邀集林業專家現勘其林相

良好者，並於水土保持計畫中敘明維持現況並加強養護；或

經林業專家現勘應進行林相更新，並於水土保持計畫中設計

林相更新或加強造林，種植樹苗並撫育管理；該集水區得不

設滯洪設施，且該區域不列入變更原地貌面積(整地面積) 。

三、林相更新及加強造林因應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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～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～


